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合格證(明)遺失切結書(申請廢用)
	依據
	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163條之規定

	種類
	機械類：

□固定式起重機    座

□移動式起重機    座
□升降機    座
□吊籠    座
□營建用提升機    座

	
	設備類：
□鍋爐    座
□第一種壓力容器    座

□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   座
□高壓氣體容器    座

	切結聲明
	茲聲明並切結本公司(單位)所屬之前述危險性機械或設備-
構造號碼(10碼)：               
機械或設備編號(13碼)：               
原領有之檢查合格證(明)正本業已遺失，為申請廢用，前述舊證如有重覆使用情形、或經查獲仍在使用者，一切法律責任概由本公司(單位)負全責，特此切結。

	       此 致

     □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   □臺北市勞動檢查處
         事業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  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         地    址：

         電    話：(   )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         切結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103.02.


備註：
1.本表使用時機為申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廢用時，依「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」第
163條規定，應向檢查機構繳銷檢查合格證(明)，惟如正本遺失，得以切結方式聲明。

2.表中□符號部分，請依事實予以勾選。









